
滨妇发[2013]22号
关于印发《滨州市妇联
机关工作人员年休假制度（试行）》的通知
市妇联机关全体人员：

现将《滨州市妇联机关工作人员年休假制度》印发给大家，请认真遵照执行，并于6月20日前将个人年休假安排情况报市妇联办公室，由市妇联办公室根据工作安排统一调整。

                               滨州市妇联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日

滨州市妇联机关工作人员年休假制度
（试行）
根据《公务员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有关精神，为确保机关工作人员正常休假，提高福利待遇，保障其身心健康，进而提高工作效率，特制定本制度。

一、年休假对象

享受年休假的对象为市妇联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工作满一年以上，且已转正定级的工作人员（按国家规定已享受其他特殊休假待遇且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人员除外）。

二、年休假假期

年休假假期，根据工作人员的工作年限分别确定：

（一）参加工作时间满1年不满10年的，每年休假5天；

（二）参加工作时间满10年不满20年的，每年休假10天；

（三）参加工作时间满20年以上的，每年休假15天；

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三、年休假安排

（一）年休假实行“AB”岗设置，科学合理安排工作人员年休假，避免出现集中休假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
（二）所有工作人员要根据本岗位的工作任务、性质和个人的基本情况，妥善安排休假，既要保证各项工作的正常有序运转，又要保证年休假制度的顺利实施，切实保障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每年7月、8月为集中休假，由市妇联办公室征求每位机关工作人员意见，制定休假计划；
（四）所有工作人员确定休假时间后填写《滨州市妇联机关工作人员休假审批单》，经分管领导同意后，报市妇联办公室备案。对因工作关系不能按计划安排休假的，应当事先经分管领导批准予以延期，但假期必须当年使用；
（五）个人年休假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段安排，原则上年休假10天以上的应分段安排；

（六）休假期间，要确保通讯畅通，如遇紧急情况应在24小时内返回工作岗位； 
（七）年休假结束后应及时向办公室销假、向分管领导汇报；
（八）市妇儿工委办、市妇儿活动中心工作人员参照本制度执行；

（九）有下例情况之一的，当年度不享受年休假：

1、上年年度考核不称职（不合格）的；

2、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规定不扣工资的；

3、工作年限不满10年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

4、工作年限满10年不满20年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

5、工作年限满20年以上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

工作人员已享受当年的年休假，年内又出现上述2、3、4、5类情形之一的，不再享受下一年的年休假。
四、年休假待遇

工作人员在年休假期间，工资福利待遇等不受影响。
本制度自2013年6月1日起实施。

附件1

滨州市妇联机关工作人员年休假计划安排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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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滨州市妇联机关工作人员年休假审批单

         ，现任               ，       年    月参加工作，截止2012年7月工作已满      年，按照《公务员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有关规定，应休假    天。根据个人工作安排，拟于            （起止时间）休假   天。
特此申请。
申请人（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主席审批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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